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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430.htm （１９９１年１月

３０日 法（研）发［１９９１］５号发布）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随着“

扫黄”斗争的深入开展，制作、贩卖、传播、走私淫秽物品

的犯罪分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非法出版犯罪

活动仍然比较严重。突出表现是：已经明令查禁的宣扬色情

、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反动内容的出版物，经改头换面，

重新出笼；有的已被撤销的出版单位还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个别出版、发行单位，继续违反出版管理规定，出卖书刊

号，大量出版、征订、发行有害书刊；有些印刷厂见利忘义

，违法承印非法出版物。 为了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出了《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参看本刊

１９８７年第４期第１７页）。该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以

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

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

以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

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

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但是，这一重要的司法解释颁布

以来，有些地方还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

，没有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罚代刑的情况还因严



重，致使一些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继续从事非法

出版犯罪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利于“扫黄”斗争

的深入进行，而且会危及前一阶段“扫黄”的成果，甚至会

使制黄、贩黄的浊流卷土重来。 现再次重申：各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务必严格执行高法、高检《关于

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关于从

事制作、复制、出版淫秽物品以外的法法出版活动构成投机

倒把罪的数额标准，在未作出新的司法解释之前，仍按高法

、高检１９８５年７月８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

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高法、高检１

９８９年３月１５日《关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执行。对于非法出版犯罪案

件，决不能只由行政部门罚款了事。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

、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均应及时受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上述高法、高检的通知，

依照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予以

惩处。对于从事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单位，应当追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坚决纠正和

防止“有案不查、立案不结、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的现象

。要抓紧处理一批大案要案，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

闻媒介，扩大宣传，以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把“扫黄

”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以上通知，望认真贯彻执行。执行

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